場地比賽
TRACK RACES
1. 安全Security

1-1.儘管有法律和行政條款的應用以及個人的自我保持責任，組委會還應保證對
    場地、自由車場以及所有設備保持良好的狀態，並不對安全構成危險

1-2.場上比賽的運動員數量不得超過如下規定：

       

在200米的場地上20人（麥迪森15個隊）
       

在250米的場地上24人（麥迪森18個隊）
       

在333.33米的場地上36人（麥迪森20個隊）
1-3.在任何情況下，國際自由車聯盟不對出現的任何問題和事故負責。
2. 場地賽TRACK RACES

2-1.運動員不能進行任何妨礙比賽和影響比賽結果的串通、不正當行為或動作。

2-2.如果在同一場比賽中，運動員穿著同隊隊服，他們要穿著一些標記以示區別。

2-3.有資格參加復活賽或下一輪次比賽的所有運動員必須參加這些比賽，否則取
    消比賽資格。除非運動員受到不可抗拒的情況的影響。

2-4.運動員不能在自己身上或賽車上攜帶任何可能掉落在跑道上的物品。他們不
    可以佩戴或使用任何無線通訊系統。
2-5.比賽中運動員不得因為自認為是受到了非常規影響而終止比賽。
2-6.除非另有規定，任何摔倒或從車上掉下離開跑道的運動員，在重新上道時，
    可以得到幫助。但是應在其離開跑道的地方上道恢復比賽。
2-7.運動員要佩戴2塊號碼布，以下項目只要1塊：1公里計時賽、500米計時
    賽、個人追逐賽、團體追逐賽和團體競速賽。
3. 計時賽Time-keeping

3-1.由時間來決定比賽成績時，時間要精確到千分之一秒。

4. 發令Start

4-1.發令員要在場地中央，以槍聲為令。如果出發使用起跑器，則按下列程式操
    作：車閘要使用電動設備釋放，並且同時帶動計時器。當運動員的賽車被固
    定後，運動員前方要有一個鐘，從出發前50秒開始倒計時。

4-2.任何運動員影響出發的原因不被發令裁判接受，他將不允許出發。
5. 中止比賽Stoppage

5-1.在錯誤出發的情況下，發令裁判獨立決定是否停止比賽。

   停止比賽由鳴槍兩響表示，1公里、500米計時賽除外。

6. 公認事故Recognised mishap

6-1.下列情況被視為公認事故：

·摔倒

·爆胎

·賽車的主要零件故障

所有其他故障被視為非公認事故

7. 200米計時賽 The 200 metres Time Trial

7-1.《200米計時賽》是從200米計時線開始行進間出發，用於參加爭先賽選手

     的資格賽和排名。

7-2.出發順序由裁判安排決定。

7-3.前面的選手一過計時線，後一名選手即可進入跑道出發。

7-4.根據場地跑道長度，決定預跑距離：

- 250米或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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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成績相等，抽籤決定排名。
7-6.如果一名選手在比賽中發生事故，他將重新比賽。每名選手只允許重新出發
    1次。
8. 爭先賽Sprint

8-1.爭先賽是一種由2至4人進行2或3圈騎行的比賽。
8-2.在世界盃賽中，取16人參加爭先賽配對比賽。

8-3.世界錦標賽中，取前16名參加爭先賽。

從第一輪比賽之前的200米計時賽中，錄取前16名進行分組編排進行賽事。上屆錦標賽爭先賽前8名在資格賽中倒數出發，並在最後出發。其他選手抽籤
8-4.在小於333.33米的場地上，選手要騎行3圈，大於、等於333米的場地上，
    選手要騎2圈。
8-5.如一名選手在兩人一組的比賽中棄權，他的對手到起點線即可宣佈獲勝無需
    完成騎行。
8-6.出發位置由抽籤決定，抽1號為內道。

第二戰交換位置。
 第三戰重新抽籤。
8-7.發令員鳴哨出發。
8-8.內道選手必須領騎至對面跑道的追逐線，除非被對手超越。每場比賽最多允
    許定車2次，定車最長不得超過30秒。隨後，發令員要提示領騎選手繼續
    比賽。否則，發令員將停止比賽，並宣佈對手獲勝。

    如果在3人或4人一組的比賽中，違例運動員除外，比賽將立即由剩下的2
    人或3人進行重賽。
8-9.在進入最後200米或開始進入最後衝刺之前，選手可以利用全部的跑道寬
    度，但必須給對手留出足夠的空間通過。並且，要避免招致相互碰撞、摔倒
    或造成對手騎出跑道的舉動。
8-10.在最後衝刺，甚至在最後200米之前發動的衝刺，選手須保持其騎行方向
     到終點，除非他有至少領先一個車長的距離。並且，不能做任何動作阻礙
     對手通過。
8-11.選手不可以從在快速騎行道上騎行的對手左側超越。
     如果領先選手離開快速騎行道，對手試圖從左側超越，領先選手不能再回
     快速騎行道。  

     除非他有至少領先一個車長的距離。
8-12.選手不可以從右側擠壓在快速騎行道中的對手，造成他突然減速。
8-13.如果快速騎行道已被對手佔據，在外道發動衝刺的選手不能進入該騎行
     道。除非有一個車長的距離。
8-14.如果領先選手進入測量線，他將被降低名次。除非他是無意的，成績可以
     被認可。
8-15.如果在3 — 4人一組比賽中，一名選手以違規方式袒護另一名選手，他將
     被降低名次。其餘選手立即重賽。
8-16.僅在以下情況下可以停止比賽：
1）摔倒
如果摔倒是被一名選手有意造成的，根據所犯規的嚴重性判其降低名次或取消比賽資格。其對手獲勝。在3 - 4人一組的比賽中，比賽由其餘的2 - 3人立即重賽。
如果摔倒是由一名選手在彎道騎行太慢所至，或由其他無意的過錯造成，比賽將重新開始，肇事者（在內道）領騎。
如果摔倒不是由選手引起的，裁判將決定是否按同樣的順序重新比賽。或者，按摔倒時的位置決定勝負。
2）爆胎
3）賽車的主要零件故障
   以上三種情況，將由裁判決定是否按同樣的順序重新比賽。或者，  

   按摔倒時的位置決定勝負。
4）下列情況中：
4a）如果一名選手失去平衡，摔倒或觸及對手或欄杆，比賽將重新開始。肇事者（在內道）領騎。
4b）如果發令員發現嚴重犯規和在最後一圈打鈴之前停止比賽，裁判可以對犯規選手降低名次或取消比賽資格。其對手獲勝。如遇3 - 4人一組比賽，該場比賽由其餘的2 - 3人立即重賽。
8-17.如果選手的犯規沒有被判降低名次和取消比賽資格，這場比賽將重新出
     發。判肇事者（在內道）領騎。
9. 個人追逐賽Individual pursuit

9-1.兩名選手在固定距離上的比賽。選手在跑道兩邊相反位置起跑。追上對手或
    者取得最好成績者獲勝。

9-2.比賽項目：男子4km，女子3km，青年男子3km，青年女子2km

9-3.世界盃賽中，該賽分兩輪進行：

1）資格賽中錄取成績最好的4名選手進入下一輪
            2）決賽：

在資格賽中成績最好的2名決1、2名；另兩名決3、4名

9-4.世錦賽三輪比賽：
1）資格賽中選出最好的8名選手進入下一輪
2）第一輪的出場對陣：4 — 5
       
3 — 6
         
2 — 7
 1 — 8
3）決賽：
第一輪4勝進入決賽。取成績最好的兩名選手決1、2名；另兩名決3、4名

4）在第一輪4負按成績排5至8名，如果有被追上者，名次列第8 

   名。如有幾名被追上者，根據他們被追上前騎行的距離，按順序  

   排列在最後。
9-5.資格賽中裁判可以把認為能力相同者安排在同一組，但不必去選擇認為最好
    的兩名放在一組。
9-6.資格賽只考慮選手的成績。

如果一名選手被追上，他必須完成比賽距離獲取成績。
被追上者不得尾隨和超越對手。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9-7.在4名成績最好的兩人追逐賽時(決賽),當一名選手追上對手時，比賽就此
    結束。
9-8.當一名選手的賽車大盤，被另一名選手賽車的大盤平行時，該選手被判定追
    上。
9-9.在第一輪如果一名選手出發棄權，不能替補其位置。棄權者在該輪列第8
    名。
    如有幾名棄權者，他們的排名則按資格賽的成績。出發的選手必須單發完成
    比賽，成績作為進入決賽排位依據。
9-10.如果在決賽中一人棄權，對手則獲勝。
     1—2決賽，棄權者列第2位；3—4決賽，棄權者列第4位。如果棄權的理由不能被裁判接受，缺席者將被取消比賽資格。他的位置將空著。

9-11.如果出現成績在1/1000秒上相同，以最後一圈的成績優劣決定勝負。
9-12.為了限制選手在彎道處籃區裏騎行，每5米的間隔要擺放一個50釐米長的
     海面塊。
9-13.兩名選手出發位置在跑道相對的直道中間（追逐線）相反方向
9-14.西道（主席臺側）用紅燈；東道用綠燈
9-15.東、西道選手終點線前各有記圈員、鈴。
9-16.選手通過的順序、完成的圈數、每半圈的成績和時間差及最終成績都將顯
     示在電動計時牌上。
9-17.在一些用整圈數不能完成整里程數的場地上，紅色三角旗表示從紅色標誌
     出發的選手1公里處，綠色三角旗表示從綠色標誌出發選手1公里處，最
     後1公里分別用兩面紅旗和兩面綠旗來表示，女子青年的比賽，第一公里
     和最後半公里應分別予以表示。
9-18.選手在跑道的內側起跑
9-19.選手的出發位置：
a）資格賽中，每名選手的出發位置由裁判決定。
b）第一輪中，在資格賽獲得最好成績的選手排在主席臺一側。
           c）決賽中，在第一輪比賽中獲得成績最好的選手在主席臺一側。
9-20.出發違例，發令員將鳴槍兩響停止比賽。這一組將重新起跑。
9-21.選手完成比賽距離，決賽輪中被對手追上，鳴槍一響，比賽結束。
9-22.資格賽中：
第一個半圈內，發生事故，停止比賽。立即重新出發。
 第一個半圈之後，不能停止比賽。出事故的選手可以在該輪次的最
 後重新出發。（可以單獨出發，也可以與發生同樣情況的運動員進
 行對發。）
        
每名選手只允許有兩次出發機會。
9-23.第一輪和決賽：
       
第一個半圈內，發生事故，停止比賽。兩名選手立即重新出發。
       
第一輪：
 第一個半圈之後，不能停止比賽，出事故的選手無論是公認還是非公認機械事故，均可以在該輪次的最後單獨出發。他的對手要繼續完成比賽，記取成績。在第一輪被淘汰的選手將根據他的成績進行排名。

       
決賽：
           第一個半圈內，發生事故，停止比賽。兩名選手立即重新出發。
在最後一公里之前（青年女子在最後500米之前），發生事故中斷比賽，選手將在最多5分鐘的休息後，在他們出事故時（原來）的位置上重新出發。
-領先選手在他完成的最後的一個半圈的起點線
-另一名選手將根據裁判團按其最後通過的半圈前落後的時間所推
 算的距離差，自對側起點線向後退到這一距離位置，重新出發。
        
-選手將從出事故前，最後通過的半圈的追逐線開始完成比賽距離。
        
最終成績為前一部分成績加上剩餘部分的時間。
        
在最後一公里之內（青年女子在最後500米之內），如果領先選手
            發生事故，他將獲勝。決定成績根據最後半圈所完成的平均速度計
            算。
9-24.每一輪，包括決賽，對於事故只允許一次新的起跑。
10. 團隊追逐賽Team pursuit

10-1.兩個隊在跑道兩個直道相反方向起跑完成4km比賽。如果一隊追上另外一
     隊或取得最快的成績者獲勝。

10-2.除非在後繼章節有專門的詳述，個人追逐賽的規則同樣適用團體追逐賽。

10-3.隊伍由在該項目上已報名的選手組成，參賽隊人員可以從一場比賽到另場
     比賽有所不同。但領隊必須在至少賽前1小時將任何變化通知裁判。
10-4.每個隊的成績和排名將以該隊的第三名選手到達終點的成績計算。成績以
     每隊第三名的前輪到達終點來測量成績。
10-5.當被對手（至少有3名選手）接近到達或進入1米以內的距離時，該隊即
     為被對手追上。
10-6.在資格賽中，錄取前4名的隊。
10-7.在小於400米的場地上，每一個隊應單獨騎行進行計時。其他的場地裁判
     將安排能力相近的隊在一組比賽，但不能安排認為是最好的兩個隊在同一
     組。
10-8.這個比賽進行兩輪：
       

1）根據資格賽成績錄取前4名的隊。
       

2）決賽。
     兩個成績最好的隊進行第1名和第2名的決賽；另外兩個隊進行第3名和
     第4名的決賽。
10-9.在決賽中，如果某隊被對手追上，比賽結束。追上的隊獲勝。
10-10.在決賽中，如果某隊放棄比賽，他的對手獲勝。第1、2名的決賽，未出
      發的隊列第2名；第3、4名的決賽，未出發的隊列第4名。如果未出發
      的原因不能被接受，缺席的隊將被取消資格。他的位置保持空缺。
10-11.電動計時壓條設置在追逐線上，終點計時以每隊第3 名選手的前輪通過
      終點線為准。
10-12.每半圈的計時和記錄，都要以每隊第一名選手的前輪為准。
10-13.每隊的選手出發的位置，或者平行並排、或者以45度角梯形排列在起點
      線後。選手之間的距離是1米。
10-14.裏道的選手用起跑器起跑。在第一次交換前，該選手須保持領騎。
10-15.出發“搶跑”，發令員將鳴搶兩響，停止比賽。
      如；一名選手的提前出發；或者裏道選手沒有領騎。
10-16.資格賽中一個隊出現兩次起跑違例，將被淘汰。
      在決賽中，一個隊出現兩次起跑違例，該隊將失去決賽的機會。
10-17.嚴禁同隊隊員在比賽中互相推。在資格賽中，取消比賽資格；在決賽中，
      失去決賽機會。
10-18.當一個隊即將被追上時，為了避免和另一個隊碰撞或阻擋其的正常騎行，
      裁判要用紅旗示意前面的隊不得進行換道，並保持在賽道的底部。直到對
      手通過。
      任何不聽勸阻的錯誤行為，將被立即取消該隊的比賽資格。
10-19.每隊第3名選手完成比賽距離，通過終點線取得最終成績的瞬間；或在決
      賽中一個隊追上另一個隊時比賽結束。
10-20.在資格賽：
       

第一個半圈內，如果任何隊出現事故，比賽立即重新開始。
       

第一個半圈之後，發生事故：如果僅涉及一名選手，該隊可以3
            人繼續比賽，或者停止比賽。
  如果該隊選擇停止，那麼，該隊必須從出事故的地點起一圈之內  

  停下。否則，取消比賽資格。這種情況下，另一個隊繼續比賽。
             出現事故停止比賽的隊，在資格賽後重新比賽。也可以與同樣情
             況的另一隊安排在一起比賽。
             如果一個隊在此後的騎行中又出現事故，該隊要由3名隊員繼續  

             比賽。否則，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在每一輪比賽包括決賽，發生事故只允許一次重新出發。
10-21.
在第一輪和決賽：
在第一個半圈內，發生事故，比賽須停止並重新起跑。如果在其後的比賽中，該隊再一次發生事故（無論公認與否）。該隊被淘汰。
在第一個半圈之後，出現的事故不予考慮。如果該隊有3名選手在跑道上，要繼續比賽。否則，該隊必須停止：
在第一輪該隊名次列最後；
           在決賽：
在第一個半圈內，發生事故，比賽須停止並重新起跑。如果在其後的比賽中，該隊再一次發生事故（無論公認與否）。該隊被淘汰。
在第一個半圈之後，出現的事故不予考慮。如果該隊有3名選手在跑道上，要繼續比賽。否則，該隊必須停止。並判負。
           在每一輪比賽包括決賽，發生事故只允許一次重新出發。
11. 1公里和500米計時賽 Kilometre and 500metres Time Trial
11-1.1公里或500米比賽是一項原地出發的個人計時賽。
11-2.在世界盃和世錦賽上，1000米為男子項目；500米為女子項目。
11-3.在世錦賽上每名選手均為單個出發
11-4.出發順序由裁判安排決定
11-5.上一年度錦標賽的前10名倒序排列出發，並安排在最後，其他選手抽籤決
     定出發位置。
11-6.比賽為直接決賽。
11-7.成績並列，授予每名選手同樣的獎牌。
11-8.所有選手的比賽必須在一個單元內完成。遇不可抗拒的原因如天氣條件中
     止比賽。全部比賽將在下一單元重賽，前面的成績無效。
11-9.為了限制選手在彎道處藍區裏騎行，每5米的間隔要擺放一塊50釐米長的
     海面塊。
11-10.選手從起跑器上起跑。
11-11.選手應在跑道的裏道出發。
11-12.出發違例的選手將立即重新出發。
在出現事故的情況下，選手可以在休息大約15分鐘後重新出發。
每名選手只允許有2次起跑機會。
12. 記分賽Points Race

12-1.記分賽是一種根據計算選手的衝刺得分及完成的圈數來決定最終名次的特
     殊比賽。

12-2.根據報名參賽人數，裁判有可能組成資格賽並決定每組資格賽中錄取多少
     名次進入決賽

12-3.在小於、等於250m的場地，途中衝刺每10圈一次。

     在其他場地上，途中衝刺在跑完接近每2km的圈數後進行。
         
— 在285.714m的場地上每7圈一個衝刺
            — 在333.33m的場地上每6圈一個衝刺
            — 在400m的場地上每5圈一個衝刺
12-4.世界錦標賽的比賽距離、圈數、衝刺圈數如下：
                         
資格賽       
  決賽
男子                           
40公里
          女子                         
    24/25公里
青年女子

 15/16公里

    24/25公里
          青年男子       10公里           
20公里
	       TRACK
	MEN
	WOMEN
	JUNIORMEN
	JUNIOR WOMEN

	LENGTH
	Final
	Final
	Qualification
	Final
	Qualification
	Final

	
	40 km
	25 km
	15 km
	25 km
	10 km
	20 km

	(In m)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250
	160
	16
	100
	10
	60
	6
	100
	10
	40
	4
	80
	8

	TRACK
	MEN
	WOMEN
	JUNIORMEN
	JUNIOR WOMEN

	LENGTH
	Final
	Final
	Qualification
	Final
	Qualification
	Final

	
	40 km
	24 km
	16 km
	24 km
	10 km
	20 km

	(In m)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LAPS
	SPRINT

	285,714
	140
	20
	84
	12
	56
	8
	84
	12
	35
	5
	70
	10

	333,33
	120
	20
	72
	12
	48
	8
	72
	12
	30
	5
	60
	10

	400
	100
	20
	60
	12
	40
	8
	60
	12
	25
	5
	50
	10


12-5.每個衝刺圈第一名獲得5分；第二名3分；第三名2分；第四名1分。
任何一名選手超過主集團一圈，即獲得20分。
任何一名選手被主集團超過一圈，即扣除20分。
12-6.如果有2名或更多的選手得分相同，根據終點衝刺的先後位置決定名次。
12-7.出發前，一半選手沿圍欄排成一列，另一半選手在快速騎行道排成一列。
12-8.在一圈的中立騎行之後，行進間出發、比賽開始。
12-9.衝刺將根據爭先賽的規則執行。
12-10.當一名選手追到最大集團的後面，他將被認為超一圈並獲得20分。
12-11.一名選手落後大集團並被追上，該選手不能領騎。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12-12.在衝刺排名時，如果一名或幾名選手追上大集團，這些選手將獲得一圈並
      獎勵20分。
      該衝刺圈得分將立即給其後的突出選手或者給那些大團的領先選手。
12-13.落後大集團的運動員，並被接近得圈的一名或多名選手追上時，他（們）
      不能領騎。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12-14.落後一圈或數圈的選手裁判團有權令其退出比賽。
12-15.選手之間有勾結行為，裁判員可以在警告之後，再進行取消所涉及的選手
      的比賽資格。
12-16.如果發生公認事故，選手可以享受接近1300米的圈數的中立圈。上道恢
      復比賽時，他應回到出事前的位置。
12-17.最後5圈沒有中立圈。
12-18.如果有超過一半選手摔到，比賽停止。裁判決定中斷比賽的持續時間。並
      且要按摔倒時選手的位置開始恢復比賽。
12-19.在最後5圈內發生公認事故的選手，不可以再上道。但是，仍能根據他在
      事故前所獲得的圈數和分數進行最後排名。
      其他未完成比賽的選手在最後排名中將被排除。
12-20.由於任何原因，場地不能實行比賽，裁判可以作如下決定：
	比賽距離
	決  定

	
	當天重新比賽
	之前得分有效，
繼續比賽
	以所得記分決定名次

	
	在以下距離前停止
	在以下距離後停止
	在以下距離後停止

	10km
	8km
	/
	8km

	15/16km
	10km
	/
	10km

	20km
	10km
	10-15km
	15km

	24/25km
	10km
	10-20km
	20km

	30km
	15km
	15-25km
	25km

	40km
	15km
	15-30km
	30km


13. 競輪賽Keirin

13-1.選手在摩托引導下完成一定圈數之後，在距離終點前600-700米時進行一
     次衝刺的比賽。

13-2.比賽如下表所示由第一輪、復活賽、第二輪和決賽組成。

	第一輪
	復活賽
	第二輪

	組次數
	每組參賽人數
	每組進入第二輪的錄取人 數
	組次數
	參賽人數
	每組進入第二輪的錄取人數
	組次數
	參賽人數
	每組進入1 - 6名的錄取人數
	每組進入7 - 12名的錄取人數

	4
	7
	2
	4
	5
	1
	2
	6
	3
	3

	跑道周長
	圈  數
	領騎員
（終點前的圈數）

	250
	8
	2.5

	285.714
	7
	2.5

	333.33
	6
	2

	400+>
	5
	1.5


13-3.摩托車領騎員在快速騎行道騎行，開始的速度為30公里/小時，並逐步加
     速，最遲在比賽還剩4圈的時候達到50公里/小時（250米的場地）。
     在裁判的指揮下，領騎員離開跑道。原則上在終點線前600-700米離開。
     青年女子、成年女子相應的速度為25公里/小時和45公里/小時。
13-4.選手出發的位置，由抽籤決定。選手在追逐線上按順序並肩排列，快速騎
     行道要空出位置。選手由隨行人員扶車，但不能推。
13-5.當領騎員在快速騎行道接近追逐線時，比賽開始。抽籤為1號的選手應立
     即尾隨其後，並至少要在第一圈內保持尾隨。除非另有選手自願佔據這個
     位置。否則，停止比賽並淘汰該選手。重新出發時，由2號選手立即尾隨
     在領騎員之後。
13-6.任何人不得在領騎員離開跑道前超過領騎員的後輪的尾部。否則，取消比
     賽資格。
13-7.比賽根據爭先賽的規則執行。
13-8.如果在30米內發生事故，立即重新起跑。
14. 團隊競速賽Team Sprint

14-1.團隊競速賽是一系列分組賽，由兩隊每隊三名選手在場地上騎行三圈，每
     名選手領騎一圈。
14-2.該項目被分為兩輪比賽：

1）資格賽根據成績選擇4個最好的隊

2）決賽

成績最好的兩個隊決第1、2名；另兩隊決第3、4名。

14-3.在世界錦標賽：
1）資格賽根據成績選擇最好的8隊
2）第一輪8個隊按如下對陣比賽：
   

4 — 5
   

3 — 6
   

2 — 7
   

1 — 8
3）決賽：
 第一輪中4勝隊進入決賽，按時間排，兩個最好的隊進行第1、2
 名的決賽；另外兩隊決第3、4名。
           在第一輪中負者根據他們的成績排第5至8名。
14-4.如果成績相等，由最後一圈成績優者列前。
14-5.如果某隊在決賽中棄權，他的位置不能代替，另一隊被宣佈獲勝。
     如果某隊未參賽的原因不被接受，缺席的隊將被取消資格。
14-6.隊伍由報名參加該賽的選手組成。不同輪次的比賽選手的組成可以各不相
     同，不完整的隊伍不能進行比賽。
     領隊須于相應的比賽前將人員變更情況報裁判。
14-7.出發在直道的中間進行。在資格賽中，各隊的出發位置由裁判決定。接下
     來的輪次，在上一輪比賽中成績列前的隊在主席臺一側出發。
14-8.裏道選手用起跑器出發。並作為領騎選手。
14-9.領騎選手在騎完第一圈後，從跑道外側退出並離開跑道。不得阻礙另一隊
     的正常騎行。
       

第二位選手領騎下一圈，然後以同樣的方式退出比賽。
       

第三名選手一個人完成最後一圈比賽。
14-10.違反下列規定之一的隊名次降級為該輪次最後：
1）如果一名隊員在其領騎圈結束前15米以上的距離換道。
2）如果一名隊員在他領騎結束之後15米以上的距離換道。
3）如果一名隊員推另一名隊員。
14-11.資格賽：
發生事故，在資格賽結束後重新出發。任何被對手阻擋所發生的事故，經裁判團裁定，在資格賽結束後重新出發。
在資格賽中一隊只允許兩次出發機會。
14-12.第一輪和決賽：
比賽中發生事故將停止比賽並重新起跑。如果某隊在其後的比賽中再次發生事故（無論是否公認），降低名次。
           決賽：
比賽中發生事故將停止比賽並重新起跑。如果某隊在其後的比賽中再次發生事故（無論是否公認）降低名次。
          在每輪比賽中，包括決賽，如發生事故每隊只允許有一次新的起跑機
           會。
15. 麥迪森賽
Madison

15-1.麥迪森賽是由每隊兩名選手完成一定途中衝刺的比賽。

     排名由完成的比賽距離加上所獲得的得分決定。

15-2.比賽在小於333.33米的場地最多18個隊參加比賽；在大於、等於333.33
     米的場地上最多20個隊參賽。

15-3.每隊兩名選手佩戴相同的號碼，但號碼顏色不同。
15-4.在世界錦標賽上，每個國家協會只能報名一支隊伍參賽。
15-5.在世界錦標賽上，途中衝刺為每20圈一次，無論場地大小，男子精英的途
     中衝刺距離相當於或接近50公里，青年男子30公里。按下表進行：
	跑道長度
	圈數
	衝刺數
	總距離

	
	精英男子
	青年男子
	精英男子
	青年男子
	精英男子
	青年男子

	250
	200
	120
	10
	6
	50
	30

	285.714
	180
	100
	9
	5
	51.4
	28.57

	333.33
	160
	100
	8
	5
	53.3
	33.33

	400
	120
	80
	6
	4
	48
	32


15-6.在途中衝刺中，獲得第一名的隊5分，第二名3分，第三名2分，第四名
     1分。
15-7.名次根據每隊完成比賽的圈數多少決定；如果圈數相同根據衝刺得分的多
     少決定。如果所獲得的圈數和分數都相同則根據在衝刺得分中獲得第一名
     的數量決定；如果仍相同根據在衝刺得分中第二名數量決定；最後由終點
     衝刺的順序位置決定。
15-8.每隊中一名選手進行原地出發並騎行直到第一個接力。
15-9.同一隊的選手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通過接觸手或者是短褲進行交接。
15-10.按爭先賽的有關規定處理衝刺。
15-11.當一個隊追上了最大集團的後面的選手，該隊被視為獲得一圈。落後大集
      團的選手不能幫助領先的選手去超圈，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15-12.如果在一個衝刺排名時，一個或幾個選手追上最大的集團，這些選手將獲
      得一圈，得分立即給後面突出選手或者給大集團的領先選手。
15-13.被主集團超圈三次的隊，裁判可以令其退出比賽。
15-14.如果某選手摔倒或者出現機械故障，其同隊選手應立即佔據該隊的比賽位
      置。這裏不設中立圈。
15-15.如果某隊兩名選手同時摔倒，該隊有資格享受距離相當於2000米的中立
      圈。再重新上道時其中一名選手應在發生事故前該隊所處大集團的位置上
      回到比賽。在比賽最後2000米不設中立圈，該隊的名次根據其發生事故
      時所完成的圈數和得分決定。
15-16.如果一半以上的隊伍摔倒（以每隊一名選手計算），比賽須中斷，裁判決
      定中斷的時間。
      選手重新出發，摔倒時各隊的圈數和積分有效。
15-17.如果天氣惡劣，停止比賽。裁判可以做出如下決定：
	
	精 英
	青 年
	

	之前停賽:
	20km
	10km
	同一天重賽

	在..距離之間停賽:
	20and 40km
	10-20km
	重新恢復比賽，之前的得分和圈數仍有效

	之後停賽:
	40km
	25km
	以所得記分決定名次


16. 落後淘汰賽Elimination Race

16-1.淘汰賽是在每次途中衝刺時，淘汰最後一名選手的個人賽。
16-2選手在終點直道上集合。
16-3.在一個中立圈之後選手行進間出發，比賽開始。在中立圈騎行時，選手要
     在一個集團內，以中等速度騎行。

16-4.在不足333.33米的跑道上，每兩圈進行一個衝刺，在333.33米或更長的
     跑道上，每圈進行一次衝刺。

在不足333.33米的場地上，每個衝刺圈前要有鈴聲提示。

16-5.每個衝刺時，最後一名選手將被淘汰，淘汰根據選手的後輪通過終點線的
      位置為判定依據。這名選手應立即離開跑道。
16-6.在比賽中的最後兩名選手進行最後的終點衝刺，他們的名次根據自由車的
      前輪前沿與終點線的先後位置來決定。
16-7.選手可能出現領先一圈的情況，但此情況不做為判定比賽結果的依據。
16-8.選手出現事故將被淘汰，如果一名或多名選手涉及到事故中，可以根據跑
     道長度，將下一個衝刺圈推遲一到二圈。
     如果跑道上剩下不足8人，出現事故的選手即使沒有跑完全程，也列該團
     的最後一名。
